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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赔偿限额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25,000,000元
每次事故每人伤亡赔偿限额：2,000,000元
每人医疗费赔偿限额：1,000,000元
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25,000,000元
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5,000,000元
保单累计赔偿限额：50,000,000元

备注：每次事故是指一次事故或一次事件引起的一系列事故

	免赔额
	1、本保单每次事故财产损失绝对免赔5%或1000元，两者以高者为准。
2、本保单附加停车场责任保险，其中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8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高者为准。
3、本保单附加停车场责任保险，其中每次事故整车盗抢免赔率为20%。
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0元或损失金额的20%。
4、本保单第三者人身伤亡损失无免赔额。

	附加险
责任限额
	
	附加险名称 
	赔偿限额

	附加火灾、爆炸、烟熏、水损责任保险


	累计赔偿限额:50,000,000

	
	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5,000,000

	
	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25,000,000

	
	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2,000,000

	
	每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00

	游泳池责任条款
（3个游泳池）
	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2,000,000

	
	每次事故人伤赔偿限额:10,000,000

	
	每次事故人伤累计赔偿限额:10,000,000

	
	保单累计赔偿限额:50,000,000

	广告招牌及装饰物责任条款
	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5,000,000

	
	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25,000,000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25,000,000

	
	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2,000,000

	
	每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00

	急救费用条款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25,000,000　

	
	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2,000,000

	
	保单累计赔偿限额:50,000,000

	建筑物改变条款
	累计赔偿限额:20,000,000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20,000,000

	救火费用条款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25,000,000　

	
	保单累计赔偿限额:50,000,000

	灭火及所致水损责任条款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250,000,000

	
	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1,000,000

	
	累计赔偿限额:50,000,000

	罢工、暴动、民众骚乱及恶意破坏条款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25,000,000　
累计赔偿限额:50,000,000

	附加燃气用户责任保险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25,000,000

	
	累计赔偿限额:50,000,000

	
	每人赔偿限额:1,000,000

	锅炉及压力容器爆炸扩展条款
	累计赔偿限额:50,000,000

	
	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5,000,000

	
	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25,000,000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25,000,000

	
	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2,000,000

	
	每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00

	急救责任扩展条款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25,000,000　

	
	保单累计赔偿限额:50,000,000

	食品、饮料责任条款
	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1,000,000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25,000,000

	
	累计赔偿限额:50,000,000

	锅炉爆炸条款
	累计赔偿限额:50,000,000

	
	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5,000,000

	
	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25,000,000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25,000,000

	
	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2,000,000

	
	每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00

	电梯责任条款
（1部电梯）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00,000

	
	累计赔偿限额:5,000,000

	
	每人赔偿限额:1,000,000

	停车场责任条款
（490个车位）
	累计赔偿限额:50,000,000

	
	每个车位赔偿限额:300,000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20,000,000




	特别约定
	1、  经双方同意，本保单扩展承保地址包括不限于客户经营场所内及经营红线范围外50米，如进入经营场所范围内的门前阶梯范围、门前马路范围等，在承保地址内第三者的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失，保险人负责赔偿。
2、  经双方同意，本保单同意扩展非投保人及被保险人责任或在责任不明确的情况下，第三者在承保地址内发生的财产损失及人身伤亡，累计最高赔偿限额200万，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100万。
3、  涉及第三者损失赔偿，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补偿；对于无法与第三者就赔偿标准达成一致的案件，根据被保险人的要求保险人须提供法律援助。保险公司在赔偿限额内按被保险人与第三者的相关协议进行赔偿，但被保险人向第三者支付的补偿，需先经保司认可。
4、  兹经双方同意，在被保险人所属区域内及所属区域红线范围外50米，由于洒落物、坑洞、地滑、排水不畅等原因致使第三者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属本险种的责任范围。
5、  本保险承保在保险合同中列明的地点范围内，因护栏、标志、标牌及其它附属设施设置不当引发安全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时被保险人应负的赔偿责任。
6、  经双方同意，本保单扩展承保因游客追逐、打闹或快速行走造成游客本人及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时被保险人应负的赔偿责任。
7、  经双方同意，由于体校训练造成学员及第三者财产损失及人身伤亡在本保单赔偿范围。
8、  除了被保险人或与被保险人签署劳动合同的雇员外，其他各方均属于本保单的第三者。

9、  除另有约定或扩展条款约定承保外，本保单对于被保险场所内的住户、承租户所有、占有、使用、管理、看护或保管下的任何财产所遭受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10、  对本保单项下未列明投保之场所(包括游泳池、停车场、游乐设施、观赏水池)及特种设备(包括电梯等升降装置)引起的索赔和赔偿责任本保单项下不予承担。
11、  蹦床、网红桥、特技表演、骑马/赛马/马术表演、滑雪、户外攀岩/爬山、汽车/摩托车竞赛、户外游泳/帆船/帆板/冲浪等高风险涉水运动、跳伞/滑翔/热气球/蹦极等涉高运动不属于本保单保险责任。
12、  在球场内进行对抗性活动、比赛，因对抗性活动、比赛所造成的参与人员的人身伤害不属于保险责任。
13、  举行任何赛事(活动)需提前3天向保险公司申报，另行加费承保，否则由于未向保险公司申报风险变化情况而导致的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